
项目名称 中职基础能力提升项目 

决算金额 

（万元） 
4800 

主管部门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

评价分值 85.10 

评价结论 良 

主要绩效 

房屋建筑物维修项目完成率及完成及时率为 85.71%、附

属设施和公共设施维修项目完成率及完成及时率为 71.43%；

已竣工的房屋建筑物维修项目、附属设施和公共设施维修项

目均验收合格。中职学校均正常运转；校园未发生有责安全

事故；优化改善办学条件的维修项目达到 7 个。 

项目通过采用项目库管理模式，保障了项目实施的必要

性及可行性，提高了项目预算资金与项目实施内容的匹配度，

11 个维修子项目已竣工验收投入使用，积极推动优化办学条

件项目的实施，维修项目取得了较高的满意度。 

主要问题 

1. 未形成有效的闭环管理系统，项目监督检查及验收总

结工作不到位：市教委未能及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项目执

行情况进行跟踪检查，未能及时针对项目进展缓慢、项目无

法执行等一系列情况作出相应纠偏及调整。同时作为项目主

管部门，市教委未对项目整体情况进行年度总结，未能积极

参与、监督各维修项目的验收工作，导致无法及时得到项目

执行过程中的各项反馈，从而形成有效的闭环管理系统。 

2. 年度预算执行率偏低，预算资金量与当年工作任务匹

配度不高：项目 2020 年预算执行率为 76.90%， 2017 至 2019

年度预算执行率为 67.05%，主要是由于当年度安排的预算未

能及时执行，而是在下一年度甚至是再下一年度方才执行。 

3. 部分项目前期准备工作不充分，未能按计划实施：“消

防接水及水泵房改造工程”项目由于未能提前与水务公司洽

谈相关项目申请事宜，致 4 月份提交的申请材料直到暑期仍

未批复；“6 号楼 5 楼修缮工程”项目未在项目申报前进行

房屋质量检测，预算下达后因修缮前检测结果不满足要求，

项目予以撤销。 



整改建议 

1. 加强项目监督检查，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及实施细

则：建议市教委重视作为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责，建立项

目监督管理机制及实施细则，明确市教委及基建中心在监督

管理工作中的各自职责。在各维修项目执行过程中，定期开

展跟踪监督检查，对于跟踪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及时反馈并

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或调整；建议市教委在维修项目竣工后，

组织开展项目工作总结及验收工作，通过总结项目实施经验、

发现项目实施问题，为项目以后年度的项目开展提供改进建

议。 

2. 根据项目实施进度计划编制资金使用计划，加强绩效

跟踪评价：建议市教委在今后出库评审工作中，要求中职学

校根据项目实施进度编制预算资金使用进度计划，以此为安

排年度预算的一项依据，提高项目年度预算执行；加强项目

绩效跟踪管理，根据绩效跟踪发现的预算执行偏差情况及时

调整项目预算资金安排。 

3. 优化项目申报指南内容、完善前期工作流程，保障项

目顺利实施：建议市教委根据新颁发的各项法律法规，优化

项目申报指南及前期工作流程，加强业务监管单位的事前沟

通，并将监管单位对项目实施的相关建议作为项目申报内容

的一部分。 

评价机构 上海琳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

 


